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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规划背景

武王墩的发掘保护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更好地保护并展示这一

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协调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通过合理规划，严格保护

遗址本体及其历史环境，合理策划文物的科学研究、展览展示、休闲游览等利用

方式，将文物的保护展示同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实现武王

墩的可持续保护管理和利用发展。 

二.规划对象

1.文物简介

武王墩是 1981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依据安

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王墩及周边的初步考古勘探成果判断，武王墩系战国时

期楚王陵，围绕该墓构建有完善的陵园体系，陵园占地范围约 3060 亩，四周有

围壕，陵园内已勘探区域发现有大中型墓葬、大型车马坑、陪葬坑、祭祀坑等遗

存共 75 处，其中武王墩主墓 M1 现残存有高大的封土，高出四周地面约 15 米左

右，底部直径逾百米。武王墩布局完整、规模宏大和等级之高系国内罕见。 

2.地理位置

武王墩位于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西北，武王墩自然村南。 

3.级别及公布批次

1981 年 9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名称为

武王墩。 

4.公布时代

战国至汉。 

5.文物类型

古墓葬。 

6.文物性质

从楚都东迁寿春的历史，武王墩与李三孤堆楚王墓的相似程度（如主墓封

土、墓室、车马坑等形制、规模与特点）、二者相互之间及与寿春城的位置关

系，地望与环境选择，及已追回和有确凿证据认定出自该墓的漆木虎座鸟鼓架等

高规格礼乐器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武王墩极有可能是楚国都城东迁至寿春后第一

代楚王——考烈王的陵墓。 

三.规划性质

本规划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王墩文物保护管理专项规划。本规划依

法审批后作为武王墩文物保护工作的法规性指导文件，是各级人民政府指导、管

理遗址保护工作的法律依据和基本手段，有关保护与管理的主要措施应当纳入地

方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四.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与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修正）

6.《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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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2020年）

8.《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9.《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5 年）

10.《关于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五纳入”的通知》（国家文物局、中央编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委，2003

年） 

11.《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

意见》（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2021 年） 

12.《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修订）

13.《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 

2.地方相关管理法规和规划

1.《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05）

2.《安徽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工作实施方案》（2022）

3.《淮南市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2021） 

4.《淮南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2021）

5.《淮南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2021）

6.《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3.相关技术规范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04 年）

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04 年）

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试行）》（2003 年）

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

规范（试行）》（1991 年） 

5.《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试行)》（2013 年）

4.国际宪章与公约

1.《关于保护景观和文物的风貌与特征的建议》（1962 年）

2.《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文物公约》（1972 年）

3.《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1990）

4.《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2008）

5.《公共考古遗址管理的塞拉莱指南》（2015年）

6.《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服务规范》（2008年)

7.《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2008）

8.《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

9.《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五.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3 年-2035 年。其中： 

1.近期为 2023 年-2025 年；

2.中期为 2026 年-2030 年；

3.远期为 2031 年-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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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对象 

第一节 文物概况 

一.历史沿革

淮南市历史文化悠久，早在夏商时期，市境属“淮夷之地”。 

公元前 584 年，“州来” 域名始见记载，为淮南市境历史上最早地名。 

公元前 493 年，蔡国迁入州来，此时市域多属蔡国。 

公元前 447 年，蔡国消亡以后，市域属楚国。《史记·楚世家》曰“二十二

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五年，秦将王翦、

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 

楚自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41 年）迁都寿春，至二十五年去世（公元

前 238 年），又经历幽王悍、哀王犹、负刍三王（均考烈王之子），其中幽王在

位十年，哀王在位不足三个月，至负刍五年（公元前 223 年），被秦国所灭。 

二.区位概况

武王墩位于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武王墩自然村南部，主墓葬

（M1）封土墩中心地理坐标北纬 32°35′11.51"，东经 116°56′37.33"，海

拔高程约 75 米。依据主墓葬封土中心进行测距，西北距武王墩自然村约 450 

米，西距姜郢孜约 1100 米，东南距陶家洼自然村约 800 米，南距淮南市春申大

街约 1600 米。武王墩整体选址借助于舜耕山山前一南北走向的低矮冈阜，东西

两侧有河流，现状均演变为小溪，皆发源于舜耕山南麓，其中冈阜东侧的小溪由

北往南绵延数十公里，最终流进瓦埠湖。现状冈阜地表高于其两侧约 5 米。 

三.历史环境

武王墩是安徽省重要的楚文化文物资源，隔淝水与楚国都城寿春城遗址遥相

呼应，形成东西贯穿淮南市域西部的楚文化资源精华廊带。武王墩周边，淝水及

瓦埠湖以东、舜耕山以南区域内，为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和中小型墓葬集中分布

区，地面可见墓葬封土墩数量众多。武王墩西侧 2-3 公里处有黄泥孤堆、望坝

孤堆、白泥孤堆、尖孤堆、平孤堆、马家孤堆，正南方向有严氏孤堆、大孤堆和

李三孤堆等，其中，李三孤堆学界多认为是战国时期楚国幽王之墓，黄泥孤堆传

说为楚国春申君黄歇之墓。 

第二节 文物本体构成 

1.不可移动文物构成

武王墩考古勘探一、二期工作范围约占陵园占地一半，发现遗迹 75 处，其

中古墓葬 29 座（编号 M1～M29），大型车马坑 1 处（编号 K1），疑似陪葬坑或

祭祀坑 26 处（编号 K2～K27），灰坑 6 处（编号 H1～H6）,井 1 口（编号 J1）,

窑址 5 处（编号 Y1～Y5），沟道 6 条（编号 G1～G6），建筑基址 1 处（F1）。 

1.文物本体

1）陵园围壕

陵园围壕整体平面略呈不规则方形，武王墩主墓 M1 坐落其北半部略偏东位

置。勘探表明，整个陵园围壕由东、西、南、北四面沟道组成，东、西两侧和北

侧大部分地段的围壕均借用了自然古河道，北围壕东段或根据自然地形在原有自

然沟道的基础上进行了人工开挖和疏通，南部围壕为人工开挖而成，保存状况相

对较规整。 

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8%2592%2599%25E6%25AD%25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6%25A5%259A%25E7%258E%258B%25E8%25B4%259F%25E5%2588%2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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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围壕和南围壕中间偏东位置均留有一段未凿通，在围壕上形成二处呈南北

对称布局的“豁口”，疑似应作为陵园出入口。 

四面围壕围合的区域南北长约 1380 米，东西宽约 1210 米，围合面积约

143.45 万平方米。 

2）古墓葬

初步考古勘探成果判断，除武王墩主墓 M1 为战国楚王陵主墓外，战国时期

墓葬至少有 8 处，包括 M9、M10、M11、M15、M16、M17、M28 和 M29。 

武王墩主墓 M1：由封土、墓室、墓道、椁室、棺椁五大部分组成。残存封土

平面呈椭圆形，底部直径 114—134 米，高出现地表约 15 米；墓圹平面形制呈

“甲”字形，竖穴土圹，东西向，方向 94.5°，全长 87.49 米。墓室开口平面近

正方形，边长约 47 米，深约 14 米，墓口至椁室平面有逐级内收的台阶 11 级；

墓道开口东西长约 40 米，南北宽 9.5—14.5 米，底部呈斜坡状。椁室开口平面

近方形，边长约 21 米，深约 4 米，木质棺椁材质保存较好。封土顶部发现盗洞 4

个。 

M9、M10、M11、M15、M16、M17、M28、M29为陪葬墓，多有中大型围沟，地

面原有封土，以墓圹平面呈“甲”字形的竖穴土圹墓为主，方向均为东西向。根

据形制结构初步判断时代在战国晚期，属楚国大、中型贵族墓葬。其中，M10 和

M11 为一组，M15、M16、M17、M28和 M29 为一组。陪葬墓多遭不同程度盗扰。 

3）疑似陪葬坑或祭祀坑

截至目前考古勘探发现疑似陪葬坑或祭祀坑 27 处，编号 K1～K27，初步判断

时代均与武王墩主墓同时期。其中，K1 可以定性为武王墩附属大型车马坑；K2、

K3、K5、K24 形制为长条形，宽度相对一致，属陪葬坑的可能性较大；K4、K22、

K23 这三座形制相对较特殊，其内填有红砂土与其它疑似陪葬坑区别较大，性质

存疑，需发掘后证实；剩余的坑平面形状多为梯形或长方形，与墓葬近似，但根

据其分布位置及坑底多发现有红色漆皮及竹席残片，现初步判断定性为小型陪葬

坑或祭祀坑。 

2.其他文物

根据考古勘探，在陵园区域内还发现其他时期遗存，且类型丰富，有古墓

葬、灰坑、井、窑址、沟道和建筑基址等。 

1）墓葬

据考古勘探，M2、M3、M4、M5、M6、M7、M14、M18、M19、M20、M21、M22、

M23、M25、M26、M27 平面均为长方形，墓内多见砖及砖渣，其时代要略晚于战

国。初步判断（M18、M19、M20、M21、M22、M23、M24）7 座墓葬时代在西汉时

期。东汉时期的墓葬 10 座（M2～M7、M14、M25、M26、M27），形制可分“甲”

字形竖穴土圹砖铺底、砖券顶、竖穴土圹三种墓形。M13 为唐宋时期墓葬，竖穴

土圹墓。M8 和 M12 系明清时期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土圹双人合葬和单人葬两种墓

形。 

2）灰坑

灰坑 6 处。编号 H1、H2、H3、H4、H5、H6。其中，H1、H4、H5、H6 从包含

物判断为汉代以后的扰土坑。H2、H3 从包含物判断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遗存

地层。 

3）井

井 1 口，编号 J1。 

4）窑址

窑址 5 处，编号 Y1、Y2、Y3、Y4、Y5。都为汉代以后的砖窑或小型瓷窑，时

代均偏晚。 

5）沟壕

沟壕 6 条（编号 G1～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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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基址

疑似汉代建筑基址 1 处（编号 F1）。 

2.可移动文物

2018 年底武王墩被盗案件破获，追缴漆木虎座鸟鼓架 1 套（4 件）、“阜

平君”铭虎形铜座 1 对（2 件）、铜编钟 23 件、“阳文君”铭方形铜构件 2 

件、鎏金铺首衔环铜饰件 3 件、鎏金虎首铜构件 2 件、石编磬 18 件、石圭板 9 

件、云形石板 6 件、漆木磬座 2 件、瑟架 3 件等战国时期珍贵文物 77 件。根

据器物形制，可以佐证武王墩为楚国贵族高等级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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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项评估 

第一节 价值评估 

一.文物价值

1.历史价值

1）武王墩是一座布局规整、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大型高等级陵园

陵园以周边围沟为界，内部已知发现有主墓、车马坑、陪葬墓、陪葬坑、祭

祀坑等遗存，基本布局呈类似秦始皇陵一冢独大的格局，墓葬方向均为东向，陪

葬墓均有方形围沟。陵园平面形制大体呈方形，内部空间构成可分为南、北两组

遗存，其中主墓分布于北组，坐落于陵园北部居中位置，以主墓为核心的礼制组

合和轴线主要由主墓+车马坑+陪葬墓组成，大型车马坑和陪葬墓依次位于主墓后

方（西侧）；南组遗存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已知大体呈东西一线分布，西段整

齐排列若干陪葬墓（可能为 6 座，呈两列布局），东段发现密集分布的祭祀坑或

陪葬坑，中段尚待考古工作。此外，在围沟范围内还发现若干座陪葬墓和陪葬

坑。武王墩主墓 M1 和陪葬车马坑 K1 规模均为目前所知楚国最大，陪葬墓均带有

方形围沟系江淮地区罕见。武王墩陵园规模、内涵和布局等仅次于秦始皇陵，为

国内同时期高等级陵葬所罕见。 

2）武王墩研究对于楚国历史和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武王墩考古成果无疑是楚国历史研究、楚文化研究的重大发现和重要助推力

量。楚国在西周早期立国以来历春秋和战国时期，其主体控制区域集中于长江中

下游地带，无论在长江中下游的国土开发，还是在周代政治、礼制、文化、艺

术、军事、经济等领域发展，楚国始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作为“春秋

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是东周时期角逐中华大地和创造华夏文明历史的代

表性力量之一。武王墩主墓 M1 的考古发现和前期成果初步推断主墓埋葬者应该

为楚考烈王，不但印证了文献关于楚国晚期历史记载的史实，而且以楚王陵为代

表集中展现了楚国最高层级的代表性的制度、礼仪和文化，且出土文物种类丰

富，等级高等，对研究楚国发展历史，经济、科学和文化成就，包括王陵墓葬制

度和礼序制度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丰富和高水平的文化内

容。武王墩的礼制格局与年代较早的荆州地区楚国王陵相比反映出显著的变化。

荆州地区的楚国王陵通常位于南北走向的山岗之上，通常王墓和夫人墓并列，夫

人墓位于王墓北侧，主墓后侧（西侧）为陪葬车马坑，在主墓南侧和北侧沿山岗

呈对称状各整齐排列大量陪葬墓、陪葬坑和祭祀坑等，然尚未发现大规模的陵园

围壕。武王墩则仅保留主墓和大型车马坑，且主墓选址位于山岗顶部，然未发现

旁边并列的夫人墓和南北两侧成对称分布的陪葬墓、陪葬坑等，同时将陪葬墓总

体安排在大车马坑再后的位置，大体呈南北向一列分布。武王墩所反映的这种礼

制层面的变化，其历史背景需要进一步研究。 

2.科学价值

1）对研究战国时期区域人居环境规划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武王墩距离楚都寿春城约 14.6 公里，中间隔南北向的淝水（瓦埠湖）相

望，陵园北依舜耕山，向南则为开阔的低缓丘陵，周边景观视线开阔。陵园具体

选址位于舜耕山前呈南北走向的冈阜之上，东、西两侧为山前冲击河流。陵园四

面围沟中，南、北两面主要是挖掘截断冈阜，东、西两面借用自然河流围合而

成，南面和北面围沟中部偏东位置对称布设豁口。武王墩主墓 M1 选址位于陵园

北部居中，墓道方向朝东，延长线大体正对舜耕山山体东翼的尖端，都城寿春城

位于陵园西部即朝向的后部。武王墩陵园与主墓选址和布局等所体现的与舜耕

山、山前岗地、寿春城遗址等这种山水关系格局，与秦始皇陵、咸阳城、骊山、

山前地形等等空间关系基本一致，一定程度说明这种空间关系布局思想代表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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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晚期最高层级的空间利用规划。以武王墩主墓 M1 为中心，发现寿春城遗址、

李三孤堆墓（楚幽王墓）和舜耕山山体东翼尖端等，三者呈等距离分布，且李三

孤堆墓不但与武王墩大体在同一冈阜之上，而且也大体处于武王墩南、北围沟豁

口连接线的南北延长线上，另外传说中的春申君黄歇墓封土位于寿春城—武王墩

主墓 M1—舜耕山山体东翼尖端的东西轴线上，具体位置在武王墩与寿春城之间等

等，这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国晚期楚国寿春城都城区进行过大范围的一体化

空间规划，而武王墩及其建造是寿春城都城区空间规划和礼制景观的核心部分。

武王墩发掘与研究对研究战国时期区域人居环境规划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科学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作用

武王墩建造和埋葬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科学工程，其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出

土文物材质和品类复杂多样，墓葬建造涉及了多种领域的科学技术，除规划设计

外，还包括测量学、土木工程学、建筑学、材料学、工艺学等等，武王墩是全面

反映战国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成就的“博物馆”。譬如主墓地面残存封土平面直径

逾 110 米，残存高度近 14 米高；主墓室开口平面边长约 47 米，深约 14 米；椁

室所在墓底部分平面边长约 22 米，深约 4 米；墓道长约 40 米，开口部分宽

9.5—16米等，是一项巨大建设工程。墓葬中随葬大量有机质和无机质文物，如

金属器、漆木器、玉石器、纺织品等等，也是反映战国时期材料学和工艺技术发

展的代表性成果。 

3）对于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科学将有重要促进作用

武王墩的考古、保护与展示将涉及到我国当前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领域的所有

方向，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将是一次对于我国当前考古和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组

织能力、科研能力、集成能力和保障能力的整体检验，同时必将推动我国新材

料、新技术、新思维的研发、创新、集成、应用和推广，为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

科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3.艺术价值

武王墩主墓 M1 追缴回被盗掘战国时期珍贵文物 70 余件，根据器物形制可以

佐证武王墩主墓 M1 为楚国贵族高等级墓葬，文物制作工艺精美，等级较高，形

象地再现了楚国晚期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和工艺水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

科学价值。 

二.社会价值

武王墩是地方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当地重要的人文资源，不可复制和再生。

对武王墩的有效保护和展示利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的“四个自信”的重要

阵地、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科普教育和乡土教育的重要基地，有益于

提高公众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文物保护意识。   

武王墩是文化资源，也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武王墩的保护展示利用

能更好地发挥武王墩文物资源的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全域旅游事业蓬勃发展，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将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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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物保存现状评估 

一.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现状

1.文物本体

现状武王墩的陵园整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已勘探明确的同时期墓葬大部分

存在被盗扰现象，遗址本体保存较差。陵园整体地表存在村庄占压、高压线穿越

和耕作扰土等问题，对文物安全和考古工作产生一定影响。 

1）陵园围壕

围壕平面略呈不规则形，整个围壕由东、西、南、北四面沟壕组成。 

东围壕：南北长约 1015 米，东西宽约 48～98 米，深 1.3～3.2 米。围壕已

经淤没，地表略呈低洼地状，中间还有一条小溪，自北向南流淌。围壕现状地表

以水稻田和荒地为主，整体保存情况较好。 

西围壕：南北长约 925 米，东西宽约 62～152米，深 0.6～4.2 米。围壕已

经淤没，地表略呈低洼地状。围壕现状地表以荒地为主，局部有池塘，整体保存

较好。 

南围壕：南围壕整体空间东西约 1210 米，分为东段围壕、西段围壕和预留

“豁口”三部分。其中，东段围壕长 330 米，南北宽 10.8～24 米，深 0.6～2.0

米；西段围壕长 810 米，宽 9.6～34米，深 0.8～2.5 米；东段和西段之间有长

约 73 米地段未实施开凿，实际上是预留空间，其位置总体上位于整个南围壕空

间的中部偏东位置，疑似武王墩陵园的南部进入口。围壕已经淤没，地表略呈低

洼地状，西段围壕多数地段开口轮廓在现地表清晰可见。现状地表以耕地为主，

局部有开挖池塘，整体保存较好。 

北围壕：北围壕整体空间东西约 1280 米，南北宽 6.8～76 米，深 0.3～1.2

米。同南围壕类似也可分为东段围壕、西段围壕和“豁口”三部分。其中，东段

围壕大体呈西北-东南向，长约 470 米；西段围壕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

920 米；东段和西段之间有长度约 68 米地段未实施开凿，其位置总体位于整个北

围壕空间的中部偏东位置，与南围壕“豁口”相对应，疑似武王墩陵园的北部进

入口。现状地表以耕地为主，整体保存较好。 

2）古墓葬

武王墩主墓 M1：残存封土平面略呈椭圆形，底部直径 114—134 米，高出现

地表约 15 米，考古发掘实施之前，高大的封土总体保存较好，仅其北侧有部分

残损，封土上发现盗洞四个。墓圹平面形制呈“甲”字形，竖穴土圹，东西向，

方向 94.5°，全长 87.49 米。墓室开口平面近正方形，边长约 47 米，深约 14

米，墓口至椁室平面有逐级内收的台阶 11 级。墓道开口东西长约 40 米，南北宽

9.5—14.5 米，底部呈斜坡状；椁室开口平面近方形，边长约 21 米，深约 4 米，

木质棺椁材质保存总体较好，已知被盗扰部分棺椁及陪葬器物造成不同程度破

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复，该墓正在进行考古发掘中，目前封土已经基本移除，墓

室内部具体情况暂待未来考古成果揭示。陪葬坑 K1、K2 和 K4 应与 M1 关系更

近，位于 M1 西侧（即“后侧”）的 K1 为大型车马坑，K2 位于 K1 西侧，K4 位于

M1 东南侧。 

M9：位于主墓 M1 的北侧，传说该墓在民国时期曾遭大规模挖掘破坏。现存

有略高于四周的“土墩”，东西径长 52.52，南北径宽 40.46 米，高约 1.00 米左

右，分布面积 1757 平方米，“土墩”中部留有一不规则形水塘。考古勘探发现

了部分墓道，墓圹平面形制应呈“甲”字形，竖穴土坑，方向朝东，墓葬遭盗毁

严重，初步判断水塘为历史上盗掘墓葬所形成，墓室位于水塘之下，暂不明确具

体情况。 

M10：位于主墓 M1 和大车马坑西侧（即“后侧”），与 M11 组合且并列，居

于 M11 北侧。属于 M10 的围沟平面略呈四方形，南北 86 米，东西 87 米，围沟内

占地面积 6979 平方米，东侧围沟中部留有宽 4 米的出入口。围沟为人工开挖，

宽度 1.60～5.80 米，深 1.5～2.2 米左右，“U”凹槽式，东侧围沟两壁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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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它三面围沟相对宽窄不等，有后期垮塌所致迹象。考古勘探资料显示，

M10 围沟之南面沟与 M11 围沟之北面沟重合，具体有待考古发掘阐释。墓葬封土

在地面有部分残留，墓室形制基本完整好，墓圹平面形制呈“甲”字形，竖穴土

坑，方向朝东。该墓已被早期不同程度盗扰破坏，墓室底仍残留有较厚的灰烬，

现破坏程度不详。 

M11：位于主墓 M1 和大车马坑西侧（即“后侧”），与 M10 组合且呈一列，

居于 M10 南侧。属于 M11 的围沟平面略呈四方形，南北 110 米，东西 95～85 

米，围沟内占地面积 6730 平方米，其中北侧的围沟与 M10 南侧的围沟重合。围

沟为人工开挖，南围沟宽 3.8～6.5 米，深 1.5～1.7 米左右；北围沟宽 24 米左

右，深 1.7～2 米，估算围沟内占地面积 6625 平方米。墓葬残留封土平面呈平面

近圆形，底部直径 51～52 米，残存高约 1.8 米，面积 2216.5 平方米。墓室情况

有待进一步考古研究，总体上该墓葬整体保存较好。陪葬坑 K3 位于 M11 西侧

（即“后侧”），应属于 M11 的陪葬坑。 

M15：位于 M11 以南，与 M16、M17 组合且呈一列，各自均有围沟环绕。围沟

平面略呈四方形，南北 80～90 米，东西 90 米，围沟内占地面积 6656 平方米，

其中南侧的围沟与 M16 北侧的围沟重合（与 G3 的关系有待考古发掘验证）。围

沟为人工开挖，围沟宽 4.7～11.5 米之间，深 0.75 米左右。该墓残存封土平面

近圆形，底部直径 38.6 米，残高约 0.8 米，分布面积约 1069 平方米。墓圹平面

形制呈“甲”字形，竖穴土坑，方向朝东。该墓早期已被盗扰，在墓室上方形成

范围较大的水塘。陪葬坑 K23 位于 M15 南侧（即”前侧“），或属于 M15 的陪葬

坑。 

M16：位于 M15 和 M17 之间，与 M15、M17 组合且呈一列。围沟平面略呈四方

形，南北 50～57 米，东西 72～75 米，围沟内占地面积约 2864 平方米，其中北

侧的围沟与 M15 南侧的围沟重合（与 G3 的关系有待考古发掘验证），南侧的围

沟与 M17 北侧的围沟重合。围沟为人工开挖，东、南两侧围沟被破坏严重，形制

不全。墓圹平面形制呈东西向“甲”字形，竖穴土坑，方向朝东。墓道平面呈东

西向长方形，两壁略微内收，东端部分被开挖鱼塘破坏无存，现残长 10.46 米，

西宽 4.60 米，东宽 2.22 米。该墓上部被后期农耕土地整平，封土已无存，墓道

东侧挖有水塘。 

M17：位于 M16 南侧，传说民国时期曾遭大规模挖掘破坏。围沟平面略呈四

方形，南北 73～85 米，东西 65～72 米，围沟内占地面积 4680 平方米，其中北

侧围沟与 M16 南侧围沟重合。该墓早期被盗掘后形成一处水塘，水塘周边残留有

封土墩遗存，分布面积约 7615 平方米。考古勘探信息推测，墓圹平面形制呈东

西向“甲”字形，竖穴土坑，方向朝东，详细数据信息有待下一步考古工作。 

M28：位于 M16 东侧，疑至少与其南侧的 M29 组合成另一列，各自均有围沟

环绕。M28 墓室东侧被较大的水塘所破坏，致使勘探资料获取不够完整。现状该

墓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发现有盗扰迹象。 

M29：位于 M17 东侧，疑至少与其南侧的 M28 组合成另一列，各自均有围沟

环绕。M29 墓室东侧被较大的水塘所破坏，致使勘探资料获取不够完整。现状保

存状况相对较差，发现有盗扰迹象。 

3）疑似陪葬坑或祭祀坑

疑似陪葬坑或祭祀坑 27 处，其中 K1 为武王墩附属大型车马坑，除 K2、K22

和 K23 存疑外，其他均为武王墩主墓 M1 同时期陪葬坑或祭祀坑。 

K1 大型车马坑：该遗址平面呈长条形，南北走向，南北长 143 米，东西宽 7

米，在其西侧分布有四处坡道。现状该遗址北部发现有 2 处盗洞，开口遭到后期

平整土地破坏，造成距地表深度不一，4 个坑道的西端均遭到取土破坏，造成原

长度不完整。 

其他陪葬坑或祭祀坑：现状地表多为耕地，现状保存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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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文物

根据考古勘探成果，该区域发现了其他时期各类遗存，主要包括古墓葬、灰

坑、井、窑址、沟道及建筑基址。地表多为耕地或荒地，地下受到破坏较小，整

体保存情况较好。 

二.可移动文物现状评估

武王墩出土文物保存于武王墩发掘联合考古队临时库房内，部分相关文物保

存于淮南市博物馆。保存条件较好，有利于文物安全。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

古工作现场出土文物保护的设备设施仍需要完善。 

可移动文物的现状保存脱离了原始出土环境，环境要素改变较大，不利于遗

址价值的整体展示和阐释。遗址内部及周边现状无存放可移动文物的专用文物库

房，建议未来条件具备时，对其进行原址保护和展示。 

三.真实性和完整性评估

1.真实性评估

武王墩主墓 M1 及已知的 8 座陪葬墓虽有被盗扰的情况，部分陪葬墓结构遭

到严重破坏，但真实性较好。大型车马坑及其他疑似陪葬墓或祭祀坑均为武王墩

主墓同时期遗址，整体真实性较好。围沟遗存保存较为完整，真实性较好。 

2.完整性评估

武王墩陵园及武王墩主墓 M1 等虽被多次盗扰，但形制保存较为完整，其完

整性较好。其他陪葬墓除 M10、M11 外，其他都被多次盗扰和严重破坏，墓葬形

制残缺较多，完整性一般或较差。大型车马坑遭到盗扰和人为缺失的影响，完整

性一般，其他疑似陪葬坑或祭祀坑完整性较好。围壕形制较为完整，除西北局部

被占压外，遗址本体完整性较好。 

文物真实性、完整性评估表 

文物编号 文物类型 保存情况 真实性 完整性 

M1 古墓葬 
武王墩主墓，现状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整体保存较

好。 
较好 较好 

M9 古墓葬 
该墓在解放前被大开挖，留有一不规则形水塘，墓道

西部的墓圹及椁室已被后期人为破坏严重。 
较差 较差 

M10 古墓葬 
已被早期不同程度盗扰破坏，但墓葬形制基本完好，

现破程度况不详。 
较好 较好 

M11 古墓葬 该墓上部残留封土，该墓葬整体保存较好。 较好 较好 

M15 古墓葬 该墓早期已被盗扰，地上封土尚存，墓室情况不详。 较好 一般 

M16 古墓葬 
该墓上部被后期农耕土地整平，墓道东侧挖有水塘，

上部封土被取土破坏无存，现仅残留有墓圹。 
较好 较差 

M17 古墓葬 
该墓早期被大开挖盗掘，现形成一处水塘，水塘周边

残留有封土墩，现状地表为耕地。 
较好 一般 

M28 古墓葬 现状该墓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发现有盗扰迹象。 较好 较差 

M29 古墓葬 现状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发现有盗扰迹象。 较好 较差 

K1 大型车马坑 

现状该遗址北部发现有 2处盗洞，开口遭到后期平整

土地破坏，造成距地表深度不一，4个坑道的西端均

遭到取土破坏，造成原长度不完整。 

较好 一般 

K2～K27 
陪葬坑或祭

祀坑 
现状地表多为耕地，现状保存较好。 较好 较好 

陵园围壕 围壕 现状地表为耕地，整体保存情况较好。 较好 较好 



武王墩保护管理规划 

  12 

第三节 管理现状评估 

一.法律保障体系

武王墩是 1981 年 9 月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等中国法律体系

规定的保护对象。 

武王墩主要依据下表所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保护和管理，具体涉及国

家、省、市三个层面的有关文件，是武王墩得以有效保护的基础。 

法律、法规和规章统计表 

二.现状保护区划

武王墩现状保护区划有两版，1992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版及 2018 年淮南

市人民政府报送版，已划定的保护区划范围如下： 

1.保护范围

1992 年版和 2018 年版相同，即以墓冢为中心，东西南北各 30 米。 

2.建设控制地带

1992 年版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西、南、北各 50 米，东至当时合

（肥）淮（南）公路东侧。 

2018 年版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外，北、东、南各 300 米，西约 305 米至

规划罗山路。 

3.评估结论

根据最新的考古勘探工作成果得知，已有的保护区划不能涵盖陵园范围，因

此需根据最新考古工作成果进行调整。 

三.管理执行机构

目前，武王墩由 2023 年 2 月设立的淮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南市文物保

护中心）监管，该机构隶属于市文化和旅游局，正科级建制，列公益一类，核定

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13 名，核定主任 1 名、副主任 2 名。目前，没有设立武王墩

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无法适应当前文物保护工作需要。 

需根据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及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简称考古遗址公园）专门

管理机构建设要求，成立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专门管理机构和综合管理委员会，

统筹负责武王墩保护管理及公园建设运营工作。 

序号 类型 名称 颁布时间 颁布机构 

1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 

1982 年颁布，2017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 

2007年颁布，2015

年和 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3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 

1986年颁布，1988

年、1998年、2004

年和 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4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 

1989年颁布，2014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5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实施条例 

2003年公布，2013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6 
地方性法

规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2005年 7月 1日公

布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7 行政规章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2003年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5%258D%2595%25E4%25BD%258D/322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4%25BA%25BA%25E6%25B0%2591%25E4%25BB%25A3%25E8%25A1%25A8%25E5%25A4%25A7%25E4%25BC%259A%25E5%25B8%25B8%25E5%258A%25A1%25E5%25A7%2594%25E5%2591%2598%25E4%25BC%25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4%25BA%25BA%25E6%25B0%2591%25E4%25BB%25A3%25E8%25A1%25A8%25E5%25A4%25A7%25E4%25BC%259A%25E5%25B8%25B8%25E5%258A%25A1%25E5%25A7%2594%25E5%2591%2598%25E4%25BC%2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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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物保护档案

1.“四有”档案 

武王墩参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准编制完成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

较为科学地记录了文物的规模格局等重要信息，为文物价值的保护和阐释奠定了

重要基础，可为文物保存状况的监测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基本符合国家文物记

录档案的相关管理规定，但档案中部分内容仍需要进行补充完善，尤其是最新的

考古研究资料，可为遗址保护利用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同时，随着考古工作的

不断推进，主墓逐步揭露，本体在揭露后的病害变化和破坏因素都需要进行及时

的监测和记录，为后续保护工程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2.专业资料

目前，对武王墩相关研究资料相对较少，没有正式发表的考古报告。但对区

域楚文化研究资料较为丰富，主要包括《关于寿县楚王墓椁室形制复原问题》

《安徽地区楚墓研究》《春秋战国楚都研究》《楚文化考古发现录》《安徽地区

楚文化的研究与展望》等。 

五.保护标志

1.保护标志现状

已立武王墩保护标志牌 2 块，无编号，位于墓葬封土本体的南侧，为石质碑

体，水泥基座。标志牌本体呈长方体，规格为 0.75 米高，0.55 米宽，0.1 米

厚，水泥基座高 0.85 米。立标机构为淮南市人民政府。标志牌上用汉语写有：

“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王墩  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  淮南市人民政府立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反面为“经考古调查，武王墩为战国晚期墓葬。保

护范围：封土四周向外各 400 米。建设控制地带：封土四周向外各 1000 米。” 

2.评估结论

本规划中的保护区划批复公布后，及时更新保护标志碑上保护区划碑文，在

保护范围外侧沿线设立保护界桩。 

第四节 文物环境现状评估 

一.自然环境现状

武王墩坐落于舜耕山西端南麓之一南北走向的带状岗地上，岗地海拔约 55—

60 米，高出两侧 3—5 米，东、西均有自然河道南流。武王墩所在区域，北依舜

耕山，向南则为开阔的平地，西侧为南北向的瓦埠湖，瓦埠湖西侧北端为楚都寿

春城之所在。历史格局保存完好，景观视线开阔。场地内景观以农田和村庄为

主，少量的林地苗圃，初步调研未发现古树。田间村落周边有水塘水渠，主要为

灌溉或排涝用，西侧有水塘用于养殖。 

二.土地利用现状

武王墩规划范围内现状土地以农用地为主，农用地中主要以旱地和水田为

主，另有乔木林地、坑塘水面、农村道路、其他林地、沟渠、果园，还包括少量

设施农用地、水浇地等；建设用地总量较少，其中主要为农村宅基地和公用设施

用地，另有特殊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公路用地，还包括少量城镇村道路用地、

工业用地等。 

三.建设情况现状

武王墩陵园遗址范围内建设有戚家岗村、银杏苑居住区（局部）、梨园新村

（局部），规划范围内另建设有武王墩（村）、徐洼村、吕家岗村、银杏苑居住

区（局部）、梨园新村（局部）、北梨园、宋家郢、马家郢、陶家洼。其中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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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居住要求与文物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较大。周边小区从建筑体量和风

貌上对遗址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需要对其进行严格控制。 

四.道路交通现状

1.对外交通

现代淮南对外交通形成以高铁高速为龙头、国省干道为骨架的现代化立体交

通网络，淮南航空、水路、公路、铁路的立体化网络化交通通畅便捷。 

武王墩主要对外道路为南侧春申大街，为淮南市城市主干道，道路红线宽度

为 60 米，双向六车道，柏油路面。陵园周边道路以村庄道路为主。 

2.周边交通

武王墩现状通达性一般，遗址多分布于农田内部，没有道路系统进行连接。

陵园内仅有一条南北向村庄道路可以到达主墓附近，宽度约 4 米，为水泥路。 

五.市政基础设施现状

武王墩陵园内有高压走廊自行向东穿越，对陵园视线景观造成一定影响，且

不利于陵园后期的保护利用工作。 

陵园南侧有一现状水厂正在建设中，主体建筑高约 20 米，对主墓南北景观

轴线产生一定影响。 

陵园北侧有水库，名为泉山水库，原为农用灌溉水库，已纳入《淮南市山南

新区河流水系改造和景观规划（2006-2020）》改造为城市景观水系。 

陵园周边村庄基础设施较差，有自来水管网，但村庄排水多为明渠排污，对

村庄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电力、电信设施待完善。服务银杏苑及徐洼村的燃气

管道从南侧穿过陵园围壕，进入保护范围，梨园新村南侧燃气管道端头进

入保护范围，可能对文物本体及其环境造成危害。 

第五节 展示利用现状评估 

一.展示现状

目前，武王墩考古工作尚在进行中，尚未进行展示，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规

划设计和建设正在推进中。 

二.利用现状

武王墩现状利用方式以农田用地和村庄居住为主，尚未进行文物保护展示相

关的利用工作。 

第六节 考古现状评估 

一.考古工作历程

1981 年 9 月 8 日，武王墩被公布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9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同淮南市博物馆对墓葬封土墩及周边区域

进行了初步调查和勘探工作。 

2020 年 3 月 11 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同淮南市博物馆组织专业勘探队对

武王墩主墓 M1 及周边 36 万平方米进行了前期考古勘探，大致了解清楚了武王墩

主墓 M1 及西部车马坑 K1 的形制结构。 

2020 年 8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淮南市

武王墩二期考古勘探工作，勘探面积 49 万平方米，进一步廓清了武王墩及陵园

布局。 

2020 年 8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武王墩主墓 M1 及周边考古发掘，

2021 年 12 月启动武王墩主墓 M1 墓室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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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工作现状

1.考古勘探

武王墩考古勘探工作分两期进行。 

一期考古勘探工作勘探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开展，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连同淮南市博物馆组织专业勘探队对武王墩主墓 M1 主体及周边区

域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对武王墩主墓 M1 及周边 36 万平方米进行了前期考古勘

探，大致了解清楚了武王墩主墓 M1 及西部车马坑 K1 的形制结构，对勘探区域的

地层堆积状况以及周边布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期考古勘探工作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进行，以武王

墩考古勘探（一期）成果为基础，补探一期的遗留问题，扩大勘探面积，重点是

了解墓地及陵园布局。勘探面积 49 万平方米。 

两次的考古勘探面积共 85 万平方米，通过考古勘探工作共发现古遗迹 75

处，其中古墓葬 29 座（其中武王墩主墓为 M1），疑似大型车马坑 1 处，疑似陪

葬坑或祭祀坑 26 处，灰坑 6 处，井 1 口，窑址 5 处，沟道 6 条，建筑基址 1

处。明确了武王墩主墓 M1 的封土规模及墓圹形制规格，其规模要远超李三孤堆

墓、车马坑为迄今勘探发现的楚墓中最长最大的特大型车马坑，八座附属陪葬墓

均为比较特殊的围沟墓，陵园的围壕形制在分布规模上属江淮地区首次发现。目

前的勘探基本了解了武王墩整体布局，但因征地问题部分区域未能勘探，整体布

局细节问题还需进一步勘探了解。 

2.考古发掘

2019 年 11 月 5 日国家文物局批复了《淮南武王墩古墓葬考古发掘工作方

案》和《安徽淮南武王墩古墓葬 2019-2020 年考古工作计划》。 

2020 年 8 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清理武王墩主墓 M1 周边两处早期灰

坑、一处晚期窑址、三处晚期墓葬。9 月 5 日，开始发掘封土（墓道）。2021 年

12 月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启动武王墩主墓 M1 墓室发掘，现发掘工作正有序推进。 

3.临时保护用地

为支持考古工作，淮南市已落实两处临时保护用地，一处为覆盖武王墩主墓

M1 及车马坑 K1 的考古发掘作业区，占地面积约为 125500 平方米，另外一处为武

王墩主墓 M1 东北角的考古工作站，占地面积为 14600 平方米。 

三.考古研究条件

安徽是楚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目前安徽境内已发掘的楚墓以江淮地区西部

的淮南、六安、舒城、潜山等地较多，其中以贵族墓葬及中小型墓葬为主，王陵

级别的墓葬仅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一例，且盗掘破坏严重，信息留存残缺，因此

武王墩作为疑似王陵级别的楚国大型贵族墓葬，其考古发掘工作具有极高的考古

研究价值，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将对于以武王墩、寿春城遗址和淮南市

内丰富的楚国墓葬群为中心的淮南地区楚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淮南市将依托武王墩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推进建设安徽省楚文化考古研究基

地，配套建设文物标本库、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保障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出

土文物保护、文物存放保管和资料整理等，基地还将承担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成

果转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交流和研学访问接待等方面职能。 

目前考古研究基地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近期保留现有考古工作站及相关文

物保护研究设施，为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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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相关规划评估 

淮南市十四五时期相关发展规划将武王墩的考古发掘及保护利用作为重点推

进项目。 

一.《淮南市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

《淮南市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于 2021 年 1 月 8 日淮南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其中提

出重点推进武王墩发掘保护和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江淮运河百里画廊”建

设，谋划建设武王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快推进寿州古城、八公山景区、焦岗

湖景区提档升级。不断完善城市旅游功能，着力打造“两区一带一古城”的旅游

发展空间格局。 

二.《淮南“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淮南“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在主要任务中提出“坚持精准保

护、精准开发的理念，支持文物开放性利用。落实市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坚持统

筹规划、整体利用、项目推进的思路，做好文物资源特点与城市空间布局、社区

需求等多方面衔接。充分发挥文物资源应有的价值和魅力，统筹推进武王墩考古

遗址公园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

综合性文物文化中心。” 

三.《淮南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

《淮南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中提出“加强重要大型遗址整体保

护展示，推进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步完成陵园范围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

建设，积极申报安徽省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此基础上，细化武王墩的各类

保护利用重大项目，涉及考古发掘、保护工程、展示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内

容。 

四.《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淮南市主体功能定位，

城乡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和治理总体格局；明确市域交通基础设施

网络格局、生态保护格局、历史文化格局、城乡开发利用格局等。提出支持武王

墩墓考古发掘，助力遗址公园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遗址公园建设规划预留

合理的建设用地空间。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可以解读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范

围大部分土地位于中心城区开发边界范围以外，有部分土地位于中心城区开发边

界范围以内，主要为特殊用地、耕地及文化用地。与“三区三线”数据比对，本

规划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有一定交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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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现状存在问题 

一.保护管理问题

现状公布的保护区划范围是历史上基于对武王墩主墓个体划定，相对于当前

武王墩整体而言，保护对象的目标和空间范围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对遗产保护存

在严重不足。目前遗址的管理由淮南市文物保护局管理执行，没有专门的管理单

位，与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还不完善，未提出应对涉及遗址突发、极端等

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应对机制。 

二.考古研究问题

现陵园大部分区域已进行考古勘探，初步了解陵园格局，武王墩主墓 M1 正

在进行考古发掘，其他区域尚未进行考古工作。与武王墩密切相关的保护、展

示、文化价值、政治、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遗产研究需多学科全方位的深化。 

三.本体保护问题

本体缺少有效的保护方式，现状人为扰动现象频发，保护方式有待进一步提

升。考古发掘现场遗址本体保护正在实施中，本体保护工作难度较大。 

四.环境保护问题

周边城市建设对遗址视线景观影响较大。尚未对遗址的全方位进行监测，自

然环境、遗存本体、城市景观等监测管控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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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目标与基本对策 

第一节 规划目标 

一.规划原则

1.综合发展原则

本规划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文物工作方针，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保持文物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延续性，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综合发展。 

2.整体保护原则

从遗址的整体格局保护出发，兼顾遗址地的自然环境保护，保护与遗址直接

关联的岗地地形地貌，维护开敞高亢的视线空间特征以及相关历史环境要素，从

真正意义上实现“整体保护”的目标。 

3.系统协调原则

根据遗址现状特点，结合城镇发展的规划目标，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

下，系统协调文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发展、社会服务、城市建设等多方

面的关系，统筹文物保护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 

4.分期推进原则

依据现状评估结论，科学制定遗址保护、管理、展示等一系列措施，分期推

进、突出实施重点，最终实现完整地保护、展示遗址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 

二.规划目标

科学、真实地保护武王墩及其所处环境，挖掘和展示武王墩重要价值，通过

武王墩保护展示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使其成为淮南地区楚文化的重要窗口，确

保文物价值及社会价值的传承延续与发扬，妥善处理考古遗址公园与周边建设活

动的关系，提升地方文化的感染力及影响力，以文物保护带动旅游业发展，让陈

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真正“活”起来。 

第二节 规划基本对策 

1．按照文物价值的保护管理要求，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下补充完善武王墩

的管理制度，落实相关规划衔接；建立各级政府部门的有效协调机制，提升管理

执行能力。 

2．保护武王墩的整体规模、格局和山水环境，控制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利用

性质；控制城市建设发展对遗产规模、格局和环境的破坏，逐步实现影响规模和

格局完整性的建设项目的整治。 

3．在本体保护工作中加强对陵园内各类遗址的保护，重点加强对正在进行

考古发掘的主墓保护，保证遗址安全。 

4．保护武王墩的各类遗存，探索地表遗址的科技保护方法；加强针对地下

遗址保护的扰土控制，消除对地表、地下遗址产生破坏影响的干扰因素。 

5．策划系统的阐释与展示体系，全面展示陵园格局及遗存，运用多种展示

手段，科学阐释遗址承载的丰富的战国时期楚王陵价值特征。 

6．深化遗产价值及其载体的考古学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重点突出与文物

价值相关的研究，不断提升遗产对安徽地区楚文化整体价值的支撑力。 

7．建立全面的文物监测体系，以文物价值载体的保存、保护、展示等为对

象，制定监测指标，落实实施保障，形成遗产保护、监测和反馈的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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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逐步提升遗产资金保障、人员配置、技术水平、管理服务设施等各项保

护管理资源的配置水平。 



武王墩保护管理规划 

  20 

第五章 保护区划与管理规定 

第一节 保护区划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

点保护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

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

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 

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

规范（试行）》第二章第三条规定 

保护范围是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在保

护范围内不得在地面、地下及空中从事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的活动。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保护范围内划分

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保护范围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

周围环境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合理划定。确定保护范围的原则是保证下列文物的完

整性，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二.区划主要考虑因素

保护区划应涵盖所有体现文物价值的要素，包括考古发掘、勘探和调查所确

定的遗迹的分布状况；考古钻探确定的战国时期文化层分布情况等。 

根据确保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性、完整性的要求划定或调整保护范围，以保护

文物环境及控制引导周边建设为目的划定或调整建设控制地带。 

同时考虑遗址区居民的民生问题，居民生产生活与遗址保护利用的关系；周

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及规划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节 保护区划 

一.调整依据说明 

2020 年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面开展了淮南市武王墩考古勘探工

作，根据最新考古工作成果，更新了以往对武王墩的认知，武王墩不是以往认为

的单独的墓葬单体，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陵园体系。陵园的分布范围扩至外围围

壕，占地范围约 2593 亩，陵园内已勘探区域发现有大中型墓葬、大型车马坑、

陪葬坑、祭祀坑等遗存共 75 处，以往定名依托的武王墩墓葬本体为其中之一，

推测系战国时期楚国王陵，是武王墩陵园内的主墓。 

综上，为了更准确体现陵园整体的文物价值和文物格局构成，加强文物的整

体保护利用，特在本规划中提出武王墩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调整建议。 

二.调整后的保护区划

保护区划包括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区，保护区划总面积约

22605 亩（150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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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范围

保护范围为陵园本体（含围沟）及围壕，东西北以围壕外边界外扩 5 至 30

米为保护范围边界，南侧以围壕外边界外扩 5 至 60 米为保护范围边界。 

保护范围面积约 2775 亩（185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内界：遗址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外界：北至罗山，东西至保护范围边界外 500 米的原规划路网

边界，南至春申大街。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约 11025亩（735 公顷）。 

3．环境控制区 

环境控制区：北至罗山，东西南以建设控制地带边界向外扩约 500 米，并与

市域规划道路路网边界贴合。 

环境控制区面积约 8805 亩（58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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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管理规定 

一.保护区划统一管理规定

本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管理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执行。 

本规划经批准后，本规划划定的保护区划边界、管理规定及主要保护措施、

建筑高度控制等强制性内容应纳入相关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旅游发展规划及其它

规划均应按照本规划进行相应调整。 

本规划划定的武王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与该区域水系、高压线路、城

乡空间管制等其他管控区交叉、重叠时，应采用从严管理的原则。武王墩保护范

围与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应参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相关管理内容执行。 

武王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考古发掘、保护工程、建设工程等项目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规定及相关法律法

规文件执行管理。保护区划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农田设施建设及风貌改变，要

经过文旅部门的审批。 

武王墩陵园内及周围遗存分布情况尚待进一步考古工作确定，若本规划所划

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不能满足新的保护和控制要求，如有新遗迹分布区

域发现，可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保护区划调整建议，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通过。 

二.保护范围管理规定

保护范围属严格限建区。保护范围内仅允许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与遗

址保护、展示有关的建设工程，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

作业。保护范围内因保障文物管理工作而必须进行的防护设施、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必须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文物保护与展示工程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

关手续。 

保护范围内仅允许进行科学研究及与遗址保护、展示有关的建设工程。 

保护范围内对文物本体及其环境造成危害的建筑物、构筑物应予整治和拆

除，进行环境整治，改善文物环境；戚家岗村实施保护性征地和居民搬迁，搬迁

完成且对建筑和村庄环境进行风貌整治后，整体策划利用作为公园展示利用和服

务设施等。除文物保护设施以外的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0m，檐口高度不宜超过

9m，建筑总体风貌在符合淮南的建筑风貌控制总体要求的基础上，融入反映楚国

文化特色的形态、图案和色彩。银杏苑居住区（无人居住）和西北部梨园新村

（建设中）位于保护范围内的部分建筑在相关建筑使用年限或用地年限到期后进

行拆改，位于保护范围外的部分进行风貌整治，保持现状区域建设密度。 

保护范围内的标志物、指示说明牌等设施应进行合理设计，保证遗址安全同

时，必须与遗址环境风貌协调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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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建设控制地带属限建区。建设控制地带内以不得建设影响和破坏武王墩历史

环境要素的建筑物、构筑物，对已有影响、破坏遗址历史环境要素的建筑物、构

筑物应根据规划要求和实际情况限期逐步整治、拆除或搬迁；武王墩村、陶家

洼、徐洼村、吕家岗村位于建设控制地带内根据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情况进行优化

调整，相关建设活动不得往保护范围方向发展。 

建设控制地带内拟建项目应进行文物影响评估，建筑物或构筑物的风格、样

式、体量及色彩均应与环境风貌相协调，不得对遗址的视觉景观环境造成负面影

响，地标性建构筑物高度不宜超过 25 米，其他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5m，檐口高度

不宜超过 12m，工程设计方案经安徽省文物局同意后，报建设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拟建项目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

定，在动工前对选址地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如发现重要文物遗存，应

按照《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的第九条和第十三条要求补充纳入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内用地优先根据文物保护展示需求进行调整，其他用地以保持

现状为主，保持或降低现状区域建设强度，控制城镇建设活动，尽量保持遗址区

开敞的空间视廊。建设控制地带界限的北侧涉及舜耕山风景区的部分，综合本规

划及舜耕山风景区相关保护内容及控制要求，按照从严管理原则执行。 

四.环境控制区管理规定

环境控制区属控制建设区，以控制建设强度、强调景观协调为主要目的，对

风貌不协调的建筑物进行风貌改造，保持区域内与文物相协调的风貌景观，保证

遗址区周边开敞的空间视廊。 

本区内用地性质建议保持现状，本地带内新建、改建建筑总高度不宜超过 20

米，檐口高度不宜超过 12m，保持现状区域建设密度，建筑总体风貌应以淮南本

地风貌为主。 

五.建构筑物风貌控制原则

规划范围内的建构筑物按照地标性建构筑物和群体性建构筑物两类进行风貌

控制。地标性建构筑物高度不超过 25 米，在不影响遗址风貌、不干扰景观视廊

的前提下，具体形象一事一议。群体性建构筑物风貌的控制，在符合淮南的建筑

风貌控制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反映楚国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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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护管理措施 

第一节 本体保护措施 

一.本体保护措施制定要求

1.尽可能减少人工干预，全面保护现存遗址原状与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2.按照保护要求使用保护技术，保留和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采用物理

保护技术手段，保护措施应具备可逆性及可再处理性； 

3.注重研究工作在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提高保护工作的科学性；正确

把握审美标准，以保存真实历史信息为核心，注重遗址本体和相关环境的整体保

护。 

二.本体保护措施

1.保护性征地

规划近期将已经考古探明的战国时期重要遗迹 M1、M9、M10、M11、M15、

M16、M17、M28、M29（其中 M10、M11、M15、M16、M17、M28、M29 以围沟为空间

为单元）所在区域外扩 5-15 米区域、及附属陪葬坑或祭祀坑（K1 至 K27）所在

区域、陵园围壕区域等土地性质原则上调整为文物古迹用地。远期保护范围内根

据考古勘探及考古发掘情况，对于新发现的重要遗迹分布区用地根据保护利用需

要，有序调整为文物古迹用地。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区域需与当地自然资源部

门进行协调，按相关法律程序申报。 

2.本体保护加固

对考古发掘中的主墓 M1 墓室和墓道制定专项的保护预案和保护工程方案，

并按程序审批。应实施抢救性的保护加固工程（包括针对地下水的控制，实施必

要的排水、隔水工程），保证本体安全，保障考古发掘正常和顺利进行，满足未

来展示需求。对其他墓葬地面遗迹针对病害，采取整体或部分加固保护措施。 

3.建设保护性设施

建设保护性设施，对主墓 M1、车马坑 K1 进行保护展示。 

4.回填保护

规划对 M9、M16 和 M17 等出现人为盗掘、人为掏挖而形成的池塘等进行回填

保护，地表根据保护展示需要进行绿化标识。后期对其他墓葬或遗存等，若发掘

或试掘后不拟进行现场揭露展示工程，或者保护展示工程与考古发掘存在显著时

间差等，均应先尽早对考古发掘现场实施保护性回填。 

5.覆土保护

规划对 M9、M10、M11、M15、M16、M17、M28和 M29 等因盗掘、掏挖取土和

土地整治等导致地上封土无存或本体缺失严重者，按照考古成果进行覆土保护和

地面标识，覆土高于地面 0.5 米，并结合展示利用进行绿化标识。 

6.植被调整

规划对已经考古探明的疑似陪葬坑或祭祀坑分布区域、陪葬墓（含围沟、围

沟内部空间和陪葬墓）等，保护展示利用措施优先考虑空间布局的完整性，根据

保护展示需求，调整地表植被，以浅根系植被种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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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统计表 

文物编号 文物类型 主要病害 保护措施 

M1 古墓葬 无 
保护性征地、本体保护加

固、建设保护性设施 

M9 古墓葬 人为盗掘、缺失 
保护性征地、覆土保护、 

回填保护、植被调整 

M10 古墓葬 人为盗掘、局部缺失 
保护性征地、覆土保护、 

植被调整 

M11 古墓葬 局部缺失 
保护性征地、覆土保护、 

植被调整 

M15 古墓葬 人为盗掘、局部缺失 
保护性征地、覆土保护、 

植被调整 

M16 古墓葬 
耕作扰土、人为取土、人为掏

挖、局部缺失 

保护性征地、回填保护、 

覆土保护、植被调整 

M17 古墓葬 
人为盗掘、耕作扰土、局部缺

失、人为掏挖 

保护性征地、回填保护、 

覆土保护、植被调整 

M28 古墓葬 人为盗掘、缺失 
保护性征地、覆土保护、 

植被调整 

M29 古墓葬 人为盗掘、缺失 
保护性征地、覆土保护、 

植被调整 

K1 大型车马坑 
人为盗掘、人为取土、局部缺

失 

保护性征地、保护加固、 

建设保护性设施 

K2～K27 
疑似陪葬坑或

祭祀坑 
耕作扰土 保护性征地、植被调整 

陵园围壕 围壕 耕作扰土 保护性征地、植被调整 

三.土控制措施

1.禁止扰土区

武王墩陵园范围内已经明确的战国时期遗迹本体为禁止扰土区，主要包括古

墓葬（含围沟）、大型车马坑、陪葬坑和祭祀坑等。以本体分布边界向外扩展 5

米作为控制范围。 

禁止扰土区不得进行农业深耕、果林种植和池塘养殖等。对禁止扰土区内的

林地植被进行定期评估、检查和控制。 

未来随后续考古工作新发现的战国时期遗迹，参照前述要求纳入禁止扰土区

管理规定实施管理。 

2.扰土控制区

武王墩陵园围壕及其以内其他区域为扰土控制区。 

扰土控制区禁止密集种植乔木，不得进行果林种植。控制农业耕作深度不得

超过 0.4 米。 

四.文物安防监测

根据遗址保护需求，完善“三防”设施工程。对遗址本体及配套设施采取必

要的安全管理手段。 

优先启动安防工程，通过无线传感器技术、沉降变形监测技术、高清图像采

集和三维扫描技术、现代网络技术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和集成，整合已有数据库，

搭建覆盖整个遗产的保护综合信息监测系统网络，构建遗产文物保存环境监测网

和文物本体监测网。 

监测内容包括：文物本体（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等）防盗安全防范；文物

本体保存状况监测；隐患部位变化的记录；安防设备的定期维护；游人行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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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破坏遗址本体活动的监视；土壤、水文、植被、气候等多方面环境因素变

化的观测；对城市景观状况和突发状况等内容进行监测。 

五.可移动文物保护

制定科学、详尽的工作预案，人员、场地、设备、措施和经费等落实到位，

确保出土文物安全。 

及时开展考古发掘出土的重要遗迹、遗物现场保护，尤其强化墓葬出土现场

出土文物的应急抢救性保护工作，对于需要进行特殊保护处理的遗物或者需要整

体提取、切割的遗迹，采用相应的科技手段提取至实验室进行专门保护和修复工

作。 

就近建设保护条件先进、具有一定规模的文物保护基地，为主墓等考古发掘

出土文物保护提供支撑和保障。积极开展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科学构建出土

文物保存体系。 

第二节 环境整治措施 

一.历史格局保护

保护武王墩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保护山、河、沟、坡、坎等自然地形特征，

不得进行破坏武王墩历史格局的工程建设； 

保护武王墩陵区历史形成的地形地貌、乡村风光、自然植被特征，避免陵区

环境的过度城市化、人工化、园林化现象； 

保护武王墩陵园南北景观视线通廊，不得建设超高建筑遮挡陵园与北侧山体

的景观视线廊道；陵园东、西两侧未来城乡建设应考虑陵园景观保护需求，建筑

高度梯次发展，不应在靠近保护范围地带建设大体量或超高建筑。 

二.周边环境整治

1.村庄和居住区调整

1）保护范围居民搬迁

保护范围内戚家岗村占压遗址，实施保护性征地和居民搬迁，具体工作过程

中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银杏苑分布跨陵园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因对陵园的视觉影响很大，现

无人居住，建议近期进行风貌整治，未来在建筑使用年限或用地年限到期后拆

改。陵园西北部梨园新村（建设中）位于保护范围内的部分，建议近期进行风貌

整治，未来在建筑使用年限或用地年限到期后拆改，位于保护范围外的部分进行

风貌整治，保持现状区域建设密度。 

2）建设控制地带内搬迁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武王墩村、陶家洼、徐洼村、马家郢、宋家郢、吕家岗村

根据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情况进行优化调整，相关建设活动不得往保护范围方向发

展。 

2.村庄风貌整治

对搬迁后的戚家岗村进行环境整治，加强规划设计满足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利

用设施要求。 

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村庄按照管理规定进行控制，原则上保留现有村落的基

本格局，在符合淮南的建筑风貌控制总体要求的基础上，融入反映楚国文化特色

的形态、图案和色彩，对影响本体的新建小区等高层建筑进行风貌整治。 

建设控制地带内水塘现状养殖鸭鹅，建议协调改变使用功能为景观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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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交通调整

对穿越保护范围的规划和现状道路进行改道或取消，根据考古遗址公园规

划，改造建设公园内部保护展示道路，满足保护展示需求；对保护范围外的规划

路网进行适当优化调整。 

4.水源治理

对于陵园围壕，历史上其东、西两侧和北侧大部分地段的围壕均借用了自然

古河道，且现状地形的自然汇水与其吻合度很高，因此可将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对其驳岸进行整治、水系进行疏浚、湿地、农田景观进行提升，利用东、西两侧

陵园围壕作为自然汇水通道。在实施方案中注意与上下水系的衔接，以及对下游

的排涝影响。

5.基础设施调整

迁移穿越陵园范围内的高压线路至陵园之外。将服务于陵园区域内生产生活

的架空电力线路变更为地埋线路。燃气管道调整到保护范围以外。 

位于陵园南北轴线上的水厂占压考古遗址公园主入口，严重影响考古遗址公

园的规划格局以及沿春申大街的形象。水厂目前在建，并未投入使用，建议进行

风貌改造和功能转移。 

陵园范围内给水排水工程、电力电信工程、绿化种植、综合防灾工程等需结

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行合理规划设置，不能威胁文物本体安全，工程实施区域

需进行重点勘探。 

三.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陵区的环境绿化，防止水土流失；控制陵区的地下水开采活动，防止地

下水位的进一步下降。 

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完善市政管线设施，禁止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自由排放；改变居民生活燃料结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严禁燃煤和燃

柴，以燃气和电能代替；加强公厕等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公厕粪便处理按照有

关规定执行。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设置垃圾堆场和填埋场，生产、生活垃圾等

固体废弃物采用定点收集、集中清运的方式进行处理。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任何污染性项目，对已有污染环境的设

施，应当限期治理。 

第三节 遗址管理措施 

一.管理机构

1.专门的管理机构

为满足遗址保护展示利用需求，应尽快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推动建设武王

墩考古遗址公园专门管理机构和综合管理委员会，建立完善的组织构架，并加强

对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运营综合管理能力。 

2.管理协调机制

加强以淮南市人民政府为主导，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建设部门、国土资源

管理部门、旅游管理部门、治安执法部门等与遗址保护管理相关的各部门间的有

效合作机制，充分重视遗址区周边居民等利益相关者。 

二.日常管理

1.动态管理

启动并完成武王墩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按照相关法律要求，编

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王墩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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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档案管理

参照并根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档案，尤其 

是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为保护展示工程奠定基础。同时，注重文物数字化和监

测数据的建设工作。 

3.管理制度

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应落实各项规划的内容，保证规划实施的规范性和有效

性；加强运行管理监测，建立衡量和检查规划制定的所有对策执行情况的机制；

建立有效的职责分担制度，提高工作效率。 

4.项目管理

推进实施《武王墩保护管理规划》，沿保护范围边界设立保护界桩、完成文

物古迹用地调整、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文物相关规划的衔接。有序推进考古

遗址公园阶段设计和建设工作，落实建设项目。 

5.开展监测巡查

持续进行文物本体监测巡查。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城市建设环境开展持续性

的监测，为遗址建立有效的景观环境保护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制定遗址监测、

巡查工作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开展文物本体监测巡查。 

6.利益相关者的协调

统一协调的保护管理机制可协调不同管理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议建立政府

层面的部门间协调机制，成立以武王墩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文

化（文物）、发展改革、财政、环保、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农业、林

业等多部门组成的保护管理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相关建设事

宜。 

第四节 展示利用措施 

一.展示利用原则

1.考古优先的原则

坚持考古优先原则，同时要求考古工作必须贯穿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始终，

通过长期、主动、专门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不断深化文物价值认定，为实施武王

墩保护展示工程和建设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提供科学依据。 

2.创新展示的原则

在价值诠释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创新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丰富遗址展示维

度，以实现充分而准确地向公众诠释武王墩的历史信息和遗产价值、促进公众对

遗产保护工作理解的目标。 

3.系统阐释的原则

本着尊重历史、保护为先的态度，通过构建完整的价值诠释体系，将文物本

体、相关环境和武王墩遗址博物馆的展示阐释相结合，系统传达文物遗产价值，

充分发挥武王墩文物保护单位和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影响力，彰显楚文化

的魅力。 

4.以人为本、惠及民生的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生活、生产需求，将弘扬传统文化

与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相结合。在有效保护遗址的基础上，统筹文化资源、生态资

源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寻求遗产保护、利用与地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和

谐关系，让群众共享遗址保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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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示利用目标

规划打造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逐步扩展建设成为战国时期楚国王陵和高等

级贵族礼制文化保护展示园区，以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含武王墩遗址博物馆）

为核心，辐射整个楚国墓葬区，推进武王墩及周边区域文物整体保护和展示利

用，使其成为能够代表淮南“楚风汉韵”、凸显淮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带

动相关文化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地标和文化核心，成为全国楚文化研究的

高地，推动淮南楚文化的整体展示宣传，提升地方文化的感染力及影响力，以文

物保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真正“活”起来。同时，

为深入探索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创造性保护传承、创新性融合发展进行有益的实

践。 

三.保护展示策略

1.根据武王墩遗存的构成特点，通过点、线、面结合的展示结构对武王墩遗

址的价值进行系统展示，全面揭示遗产价值。 

2.建设武王墩主墓保护性设施。主墓 M1 考古发掘结束后,因应墓葬本体保护

展示体系构建,规划对现状临时保护棚设施进行升级更新改造,建设具本体保护

和展示利用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保护展示设施，将主墓 M1 和大车马坑 K1，以及陪

葬坑 K2 和 K4 等进行整体保护展示，并以此作为武王墩本体保护展示的核心。 

3.根据陪葬墓的分布情况、保存程度与展示条件，划定陪葬文化展示区。展

示构成主要包括陪葬墓原状展示和标识展示和陪葬坑考古现场开放展示。陪葬

墓展示应以陪葬墓保护为前提，避免对本体造成破坏。 

4.保护展示核心区内的戚家岗村可秉着盘活历史文化资源的理念，将保留的

戚家岗村营造为楚文化展示村落，同时为考古遗址公园游览提供服务。未来根

据考古工作进展情况，制定下一步实施方案。 

5.规划展陈方式包括实物展示、地表模拟展示、遗址考古现场展示、绿化标

识展示、遗产环境展示、资料和多媒体综合展陈、考古科普及现场体验等；展

示内容包括主墓、大型车马坑、陪葬墓、陪葬坑以及遗存所在地的历史环境、

生态景观等。 

6.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要注重与遗存环境相和谐，与遗存文化内涵相和谐，

与遗存的文化价值相对应，同时符合标准的公园游客服务。考古遗址公园道路

系统以步行系统为主。原则上不宜建设大规模服务设施，公园南部设置遗址博

物馆和游客中心等配套服务设施，全面提升游客服务能力与水平。 

7.建设武王墩遗址博物馆，作为向公众阐释和展示文物、陵园乃至楚文化的

窗口。内部功能包括楚文化整体展示区、楚王陵遗址展示区、文物修复及保护

展示区及淮南市历史文化展示区等。以馆藏文物展陈的方式向公众开放展览，

定期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等，加强公众对考古发掘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 

四.运营管理策略

1.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统筹遗存保护设计的土地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

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谋求经济增长同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良好互动，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的统一。 

2.遗存展示的游客容量应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区分容量环境、参考相关规

范进行计算，并经监测检验修正，保障遗址保存的延续性。 

3.遗存的开发利用应当纳入区域旅游统筹开发，通过与区域范围内众多资源

的统筹考虑、协调发展，最大程度实现遗产社会经济效益。 

4.充分运用网络、媒体、节庆活动等多种宣传手段，提升武王墩的影响力；

编制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读者、不同题材、不同载体的各种宣传品，扩大遗址

的知名度；通过积极的宣传教育促进武王墩社会效益的发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

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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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能分区策划

为满足武王墩整体保护利用要求，建议考古遗址公园分为三大功能区，即遗

址展示区、景观环境区和管理服务区。 

1.遗址展示区

该区范围与保护范围基本一致。该区域以陵园本体保护展示和考古发掘活

动为主，面向公众开放的游览和体验活动集中在特定区域并受本体保护要

求严格约束，最大程度保留现有农田肌理及陂塘体系，延续田园景观整体

风貌。 

2.景观环境区

原则上以保护范围以外 100 米为参考，综合考虑周边路网的合理性而划定。 

位于“遗址展示区”外围，是遗址保护范围和城市区域的缓冲过渡空间，以

农田及绿化为主，兼具公园入口服务功能。 

3.管理服务区

位于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景观环境区”南部，临近城市交通干道。

该区主要为考古遗址公园配套服务区，包括武王墩遗址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等

功能建筑。 

六.展示游线规划

为满足武王墩整体保护利用要求，建议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中通过电瓶

车游览体系、自行车游览体系和步行游览体系的合理设置，串联陵园整体

格局、礼制空间序列、展示核心及各个展示节点、功能节点，让游客可根

据喜好、时间选择游线。 

第五节 考古研究计划 

一.考古工作原则

1.文物安全原则

在考古工作过程中，将保护措施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以最小干预、

最大保护为原则开展考古工作，做到现场保护及时，后期保护有效。 

2.服务社会原则

以服务社会为首要原则，让考古发现成果为公园建设和社会公众服务，使考

古发现和保护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通过考古研究，挖掘地区传统文化潜力，理

清文化传承脉络，增强文化自信自豪感。 

3.统筹兼顾原则

在坚持文物工作方针的前提下，把握好考古科研和文物保护、展示利用和公

园建设等方面的关系，统筹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需求，争取实现相辅促进、互利

共赢的良好局面。 

4.科技支撑原则

以科技考古成果为依托，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手段，提升科技含量，不断探

索新方法、新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适用性。坚持以新方法、新技术为支撑深化考

古学研究，加强多学科资源共享并进。 

二.考古工作目标

抢救第一、重点揭示、服务学术、兼顾展示。以“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新方针和科学共赢的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原则，以保护促发展，通过对武王墩的考古工作，为文物保护和考

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详实可靠的实物和数据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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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工作计划

武王墩的考古工作可分为三期开展。 

1.一期（2023—2025）

重点完成主墓 M1（含 K4）的考古发掘，完成墓室主体的揭露，兼顾了解主

墓周边礼制建筑情况。考古工作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主墓出土文物保护，建立和

完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展示的工作流程和工作体系，做好各环节工作衔接。 

2.二期（2026—2030）

依据勘探得知的遗迹分布情况，从总体空间和礼制格局角度，实施重点勘

探，对重点区域进行考古解剖，深入了解掌握陵园格局。 

陵园范围内考古勘探工作全覆盖，完成陵园范围内第一期和第二期考古勘探

范围外的其余区域考古勘探工作。对陵园围壕及周边外扩 100 米进行补充勘探，

了解围壕外围遗存分布情况。 

完成配合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前期建设的相关考古工作。 

3.三期（2031—2035）

重点发掘大型车马坑 K1（含 K2），制定车马坑发掘计划并报批。 

启动陪葬墓 M10、M11（含 K3）的考古发掘。 

启动祭祀坑区域的考古发掘。 

考古勘探新发现重要遗迹的考古发掘。 

四.开展专项研究

1.文物保护展示专项

完成武王墩主墓 M1 考古发掘任务的同时，墓葬发掘现场应尽可能保留考古

现场信息，同步开展保护展示研究，以便后期能够对文物原状进行高质量展示和

充分阐释。 

2.价值研究专项

加强考古工作的价值研究思路，揭示武王墩的历史原貌、重建对武王墩的历

史和社会认知，通过科学、连续的考古调查、钻探、发掘、资料整理、出版等工

作，为文物价值研究和阐释提供更直观、更形象和可信的实证性材料。 

3.考古成果宣传研究专项

开展武王墩考古发掘成果宣传研究。通过计划有序的考古工作和多学科合作

的综合学术研究、持续深化遗址价值及其载体的研究，为遗产价值的保护和阐释

提供长久保障，持续推进考古成果宣传、考古研学活动开展。 

五.考古研究基地建设

推进建设安徽省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配套建设功能性建筑：文物标本库、

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依托研究基地支撑武王墩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保护、文

物存放保管和资料整理等。同时，依托该基地，在考古遗址公园内选址建设淮南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南市文物保护中心），兼具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成果转

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交流和研学访问接待等方面职能。 

第六节 相关规划衔接 

完善规划保障体系，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文物相关规划的衔接。将本规

划及《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中有关区划、土地利用性质、建设控制要求和

整治要求等相关内容，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完善

调整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内容。 

遗址范围内和遗址周边区域相关开发建设规划，必须严格遵守本规划的相关

要求，结合本规划确定遗址范围内相关保护和利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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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分期目标及实施计划 

第一节 规划分期 

一.分期依据

本规划分期主要依据“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

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方针、国家经济计划管理规划和地方相关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规划等，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与原则； 

文物保护工作的程序规划； 

现状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 

地方发展计划及财政可行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二.规划分期

本规划与淮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衔接，规划期截止到 2035 年，总期限

为 13 年，分三期实施： 

规划近期：2023 年—2025 年（3 年）； 

规划中期：2026 年—2030 年（5 年）； 

规划远期：2031 年—2035 年（5 年）。 

第二节 实施计划 

1.近期实施计划（2023年—2025年）

统筹推进武王墩保护展示与利用工作，重点按照考古发掘计划完成武王墩主

墓 M1 的考古发掘工作，同时开展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和文物保护展示方案的前

期勘察设计，结合考古工作进展，完成主墓的文物保护和保护性设施建设，推进

考古研究基地建设，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完善保护设施，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与文物相关规划的衔接，为后期武王墩考古公园建设完成基础构建工作。 

2.中期实施计划（2026年—2030年）

结合武王墩的考古工作计划，持续开展围沟、陪葬墓、陪葬坑或祭祀坑的考

古发掘，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保护展示工程。全面推进武王墩遗址博物馆和

考古遗址公园的主体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公园范围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整体

提升。同时，整体推进武王墩考古遗址公园及周边地区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和文

旅开发，完善公园文物保护、游客管理、安防管理等运营管理能力。 

3.远期实施计划（2031年—2035年）

按照考古工作计划持续深化遗址考古工作及研究，完成考古资料整理及报告

出版，推进考古成果宣传。进一步加强保护范围内相关文物的保护、展示和研究

工作。建议将银杏苑居住区（建设中）和梨园新村（建设中）占压遗址的建筑使

用年限或用地年限到期后进行拆改。完善公园日常管理和开放运营工作，持续推

进武王墩及周边区域文物整体保护和展示利用，推动淮南楚文化的整体展示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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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计划表 

实施内容 实施项目 
实施顺序 

近期 中期 远期 

勘察设计 

考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 √ 

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展示方案设计 √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 

文物保护 

保护性征地 √ √ √ 

墓葬盗洞填夯密封 √ √ 

主墓保护性设施建设 √ 

主墓出土文物和重要遗迹应急抢救性保护 √ 

陪葬墓抢救性保护展示工程 √ 

围沟、陪葬坑或祭祀坑文物保护展示工程 √ 

植被调整 √ 

数字化保护及设备采购 √ 

遗址安防设施升级 √ 

文物本体监测巡查 √ √ √ 

考古研究 

主墓考古发掘项目 √ 

陵园考古勘探 √ 

考古资料整理及报告出版 √ 

陪葬墓和陪葬坑考古发掘 √ 

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暨淮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南市文

物保护中心）建设 
√ 

加强多学科研究与联合攻关 √ 

考古成果宣传工程 √ √ √ 

环境整治 

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 √ 

戚家岗村居民搬迁 √ 

周边村庄环境修复 √ 

河道疏浚整治 √ 

广电、电信线路、市政管网迁改 √ 

污水处理 √ 

高压线迁移工程 √ 

银杏苑居住区使用年限或用地年限到期后拆改 √ 

梨园新村居住区局部使用年限或用地年限到期后拆改 √ 

水厂风貌整治 √ 

考古遗址公

园建设 

武王墩遗址博物馆的建筑主体及装饰 √ 

武王墩遗址博物馆的陈列布展 √ 

武王墩遗址博物馆内的文物保护工程 √ 

考古遗址公园展示设施建设 √ √ 

游客服务中心 √ 

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文化产业孵化中心及其余配套设

施建设 
√ √ √ 

管理运营 

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综合管理委员会 √ 

完善文物保护档案 √ 

沿保护范围边界设立保护界桩 √ 

文物古迹用地调整 √ 

武王墩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完成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申报 √ 

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文物相关规划衔接 √ 

城市环境监测 √ √ √ 

建立各部门协调合作机制 √ √ √ 

建立游客管理制度 √ 

考古遗址公园日常运营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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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规划实施保障 

一.审批程序

管理规划编制完成后，应当由规划编制组织单位即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报安

徽省文物局会同建设规划等部门组织评审，报经安徽省文物局同意，由安徽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淮南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规划实施的整体协调，由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

按职能具体实施。 

二.监督机制

本规划按法定程序批准公布之后，由国家文物局及安徽省文物局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对规划的实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督审核文物监测结果，检查

文物的保护、管理状况。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不符合本规划的行政行为，有权向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控告、检举。 

三.反馈机制

本规划到期后，应根据文物监测结果，结合文物保护管理远景目标，修正规

划需求、对策及任务，制定和实施下一阶段保护管理规划。 




